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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轻微犯罪处理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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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公正而效率地处理轻微犯罪是重要课题。日本解决此问题时，首先，将警察权限限定

于侦查权。然后，赋予检察官起诉裁量的权限，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正义性和民主

化。对于决定起诉的轻微犯罪，采用简易司法程序。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游离于罪与非罪之间，即使

作为犯罪立法，也属于执法不能被期待的象征性立法，而通过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解决此类问

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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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公正而有效率地处理轻微犯罪，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课

题。根据我国刑法，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是不能构成犯罪的。而情节是否

“显著轻微”，其判断标准有弹性、并不确定，在处理游走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时，会在“刑事司法

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管辖权方面引起争议”。〔１〕结合刑事程序法，检察官可以通过决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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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将部分轻微犯罪从刑事司法程序中分流出去，但同时需要探讨如何防止检察权力滥用。如果

把轻微犯罪的处理完全司法化，面临的问题是司法成本的提高和司法效率下降。历史上，日本在

处理轻微犯罪时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积累了诸多教训和经验，发展起来的轻微犯罪处置模式在

刑事和刑事诉讼法的交错以及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两个方面颇具特色。本文拟以日本法

为参鉴，探讨文章开篇所提问题。

一、警 察 的 权 限

初期，处理轻微违法时，日本面临的问题是，警察权力的扩张。改革的成果是，对轻微违法的

处罚权从警察权限中剥离出来，全部交由法院行使。

（一）警察权力的扩张

１９世纪中期以前，国家主要通过行政规制体制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当时，“裁判人员

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做出司法裁断”这样的刑事司法裁判制度尚未形成。行政官员受君主或

领地主委派，代其管理事务或维持地方秩序（前者被称为“代官”，后者被称为“奉行”）。这样的行

政官员一身肩负今天的检察官和法官所履行的双重职责，全权负责案件的侦查、审理和判决；程序

上采用的是职权主义模式，也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２〕 以１８７０年颁布的《新律纲领》为起点，日

本开始构建以刑事制裁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以下论述由此展开。

明治维新之后，国家迫切需要编纂一部维持社会秩序的统一刑法典，《新律纲领》应运而生。

此部纲领规定了从重罪到轻罪的各类犯罪。１８８０年颁布、１８８２年实施的《刑法典》（下文简称“旧

刑法典”）将各类犯罪进一步规整，第一编是总则，第二编是公共利益有关的重罪和轻罪，第三编是

对身体财产的重罪和轻罪，第四编是违警罪。此前，对违反公共道德规范的行为一般依据行政警

察取缔法令处理，旧刑法典将这些法令集大成，统一规定为违警罪，此类犯罪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

的轻犯罪。〔３〕违警罪是最轻的犯罪，科处拘留（最长２９日）和罚金刑。违警罪的警察执法成为战

前最大的问题，下文详细说明这些问题。

《治罪法》（与旧刑法典同年颁布实施，是刑事诉讼法的前身）虽然规定，违警案件应该由专门

设置的违警法院（又称为治安法院）管辖，但该规定形同虚设，实际执法过程中，违警案件的处理和

处罚实际上由警察把握。警察执法的根据是，１８８５年９月２４日出台的太政官第３１号布告 〔４〕中

规定的“违警罪即决例”。根据此即决例，警察局（属于行政机关）的局长、分局长或其代理人有权

对辖区内发生的违警案件，不经正式的裁判程序，听取被告人的事实陈述、调查证据之后，直接做

出处理决定。违警罪即决例赋予警察便宜处理违警案件的权力，实际上是承认了警察对此类案件

的处罚权，架空了治罪法中有关违警罪法院管辖的规定。〔５〕

此后，立法机关对违警罪的相关规定做了调整。首先，１８９０年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取代

了《治罪法》。“违警案件由违警罪法院管辖”这条规定从新法中删除，改由同年颁布的《法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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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法律一样，具有效力。内阁设立之后，取代了太政官。

熊倉武『軽犯罪』〔日本評論社·１９５０年〕，頁５０、５１。



法》规定。根据《法院构成法》第１６条，违警罪等被处以拘留或罚金刑的犯罪行为全部由区法院管

辖，不再设立专门管辖违警案件的特别法院。然而，司法实践中，违警案件警察执法的现象并没有

因立法上的调整而有所改变。〔６〕

根据１９０７年修改后的旧刑法，犯罪类型由原来的重罪、轻罪和违警罪三分变为重罪和轻罪二

分，违警罪从刑法典中拿出，放在１９０８年内務省令１６号“警察犯处罚令”中加以规定。这里需要注

意的是，违警罪的罪名不再出现在刑法典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违警案件的非犯罪化，换言之，违警

案件依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只是相关法律依据没被规定在刑法典中。立法上纠结的问题是，违

警案件是规定在刑法典中，还是在刑法典之外作为单行法规来规定。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

可以说，该问题并非纯粹的法律问题。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半封建主

义和国家绝对主义的势力尚有残余，政治上和阶级性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日本权力阶层需要考虑设

计一种便于支配民众的规制和制裁方式，变动违警案件的处理方式也是服务于此目的。〔７〕

综上所述，日本战前的司法实践中，违警案件并非由司法处理，而是由警察直接处理决定。警

察权力行使的根据是违警罪即决例和警察犯处罚令，而两者均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违警案

件的警察执法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

在当时警察对违警案件实际上行使着处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非不受制约，主要的制约措施有

两个：一是实体法上的制约，即，警察直接处理的行为限于被科处拘留或罚金刑的犯罪行为，拘留

的最长关押期间是２９日；二是程序法上的救济，即，当被告人对警察的处理结果不服时，有权向法

院提起正式的诉讼，要求司法处理。

（二）警察处罚权的丧失

战前，违警罪即决例与警察犯处罚令一度被作为镇压社会运动的工具利用，警察权力滥用造

成了大量侵害人身自由的恶性事件，社会影响非常恶劣。〔８〕战后，根据１９４６年颁行的新宪法，用

于压制国民自由和平等的弹劾镇压法令直接被废除或者被宣布无效；为实施这些法令而设置的国

家机关也被解散或其职权被终止。

在政治环境逐渐转变和法治化进程已经开始的社会背景之下，违警罪即决例和警察犯处罚令

作为违宪法令被废除，１９４９年另行颁行《轻犯罪法》，违警案件全部作为轻犯罪法中规定的犯罪处

罚，由新设立的简易法院管辖。《轻犯罪法》制定的重大历史性意义在于，该法是“废除警察犯处罚

令之后，取而代之的法律”，这是一部真正的“法律”。〔９〕

通过这样的调整，违警案件的处理重新由“法律”加以规范。警察的权限限于对案件进行侦查

以及此后把案件送交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的权限专属于检察官，处罚权归属于法院。

二、检 察 的 正 义

处罚权从警察权限中被剔除后，决定是否让犯人接受刑事审判是专属于检察官的权限（起诉

独占），检察官接到案件之后也可以基于对具体情节的考量决定不起诉（起诉裁量）。在这一环节，

对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而言，检察官将这部分案件从刑事司法程序中分流出去，实际上行使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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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权力；〔１０〕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而言，检察官的判断也极大影响着法院的判决，这主要表现

为，日本刑事审判中有罪率非常高，据统计，１９５７年之后每年有罪率都维持在９９％以上，无罪率不

足０．０２％。〔１１〕可以说，在日本，检察的正义决定着司法的正义。为了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正义性和

民主化，防止腐败，日本设计了以下制度。

（一）检察正义的内部保障

检察正义的内部保障主要有两个，一是，检察官的独立侦查权；二是，以检察组织的正义来确

保个案处理的正义。

１．独立的侦查权

刑事侦查首先是警察的职权，但在日本，侦查权并非完全交由警察行使，检察官也不是只负责

依据警察送交来的材料决定是否起诉。日本的检察官有权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通过裁量决定是

否起诉，〔１２〕为了保障裁量的妥当性，检察官认为必要时有权独立展开侦查。

历史上，警察的侦查权与检察官的侦查权之间的关系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之前，一般认为，所谓检察官的侦查是指，检察官对警察侦查中不充分的地方进行补充性调查，独

立侦查权这一观念尚未在检察组织内部完全形成。〔１３〕７０年代之后，特别是到了８０年代之后，检

察官的权力进一步增强，检察官不仅仅是指挥警察实施补充侦查，在警察难以出动或者警察不具

备特定侦查能力的案件中（例如，与政界关联性强的选举案件、贪污案件、渎职案件等，仅依靠警察

的力量难以调查彻底）会积极地展开独立侦查。〔１４〕在检察官独立侦查的案件中，不能把检察官的

侦查简单地理解为警察侦查延长线上的行为，这是真正的“独立”侦查。〔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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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２０１０年检察厅起诉人员数５１８２５３人，不起诉人员数９１３３５６人（其中起诉裁量者８３９９８４人，犯

罪嫌疑不充分者５１９２２人），起诉率为３６．２％。上述统计数据参见法务省大臣官房司法法制部司法法制课编纂的

《２０１０年检察统计年报》。

参见法务省每年编纂的『犯罪白書』。例如，根据２０１２年犯罪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起诉案件中有罪率
高达９９．９％；根据２０１３年的统计数据，有罪率同样高达９９．９８％，接近１００％。

从明治维新开始，起诉裁量作为一种惯行在检察实务中被采用［关于日本起诉裁量主义的发展历史参见

三井誠「検察官の起訴猶予裁量—その歴史的および実証的研究１─５」法学協会雑誌８７巻９号（１９７０），９１巻７、９、

１２号（１９７４），９４巻６号（１９７７）］。１８８５年司法大臣发布了关于轻微犯罪不检举的训令。此后，司法大臣、检事总长

的训令和训示中反复倡导运用起诉裁量，起诉裁量也确实在司法实务中得到广泛运用。最初采用起诉裁量的目的

是为了节省司法和监狱的成本，此后继续坚持采用的主要原因是，该制度可以反映刑事政策上对违反法令的行为

人进行个别性处理的要求。参见青柳文雄「日本の検察（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体と理論〈特集〉）」法学セミ
ナ増刊総合特集シリーズ１６号３３頁（１９８１）。１９１８年司法部法务局通牒指示，“凡是有犯罪嫌疑的案件，即使具备

起诉条件、犯罪嫌疑充分、犯罪情节并不轻微，但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情况，认为可以缓期提起公诉的，也

可以缓期提起公诉，并在一定期间内观察其行为。在期间内再有违法事件发生时，即启动起诉程序”。由此可见，

在战前，起诉裁量虽然没有作为制度明文写入法律中，但已在检察活动中得到了切实的运用。参见松尾浩也「現代
検察論（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体と理論〈特集〉）」法学セミナ増刊総合特集シリーズ１６号４頁（１９８１）。１９２２
年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起诉裁量制度，该法第２７９条规定，“考虑到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情状以及

犯罪后的表现等，认为没有必要追究责任的，可以决定不起诉”。至此，起诉裁量不仅有了司法实践中实际被运用

之“实”，而且有了法律上被明文规定之“名”。参见三井誠「『大浦事件』の投げかけた波紋：内相の涜職と起訴猶
予処分の当否（特定研究『日本近代化』特集）」神戸法学雑誌２０巻３·４号（１９７１）。战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第２４８条完全继承了旧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起诉裁量的规定。

川崎英明『現代検察官論』〔日本評論社·１９９７年〕，頁２４。
鈴木義男「現代日本の検察（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体と理論〈特集〉）」法学セミナ増刊総合特集シ

リーズ１６号５９頁（１９８１）。

野村二郎『日本の検察（第２版）』〔日本評論社·１９９１年〕，頁１２。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任何情况下，检察官认为必要时都会积极展开独立侦查。在某些特

定的经济违法领域，对罪与非罪的第一次甄别由国家专设的行政机构担当。例如，在违反《垄断禁

止法》的案件中，“公正交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不隶属内阁，是完全独立行使职权的行政委员会，负

责处理违反垄断禁止法的行为）首先对违反该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把其认为构成犯罪、应该

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检举到检察院。〔１６〕法律实际上赋予公正交易委员的权限是，裁量决定某一

违反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刑事追诉。检察院对公正交易委员会检举案件进行独立的侦查和判断，做

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但作为对起诉裁量的一种监督和审查，同法第７３条第２款又规定，“检

察官对公正委员会检举案件做出不起诉处分决定的时候，检察总长必须毫不迟延地通过法务大臣

把不起诉处分的决定以及做出该决定的原因以书面形式向内阁总理大臣汇报”，检察官一旦做出

不起诉处分决定就必须进行繁琐的汇报，鉴于此，检察机关强烈希望公正交易委员会检举的一定

是那些确定可以被起诉的案件。但这种期待实际上难以实现，原因在于，判断行为是单纯的行政

违反还是可罚的犯罪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需要严密的调查取证，而这些司法活动超过了公正交

易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公正交易委员会是行政机构，只有行政调查权，没有刑事案件中调查取证

的权限。〔１７〕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日本２００６年修改了《垄断禁止法》，赋予公正交易委员会“犯罪调

查权”。该权力的具体内容是，公正交易委员会事前取得法院的令状，依据许可令有权强行勘验现

场，搜查家宅，没收资料。新规定赋予作为行政机构的公正交易委员会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侦查

权限，主要适用于对国民生活影响重大的卡特尔（企业合并）和价格操纵合意等公平交易委员会认

为仅仅靠行政处分无法达到规制目的的恶劣行为。〔１８〕

２．检察组织的正义

检察组织也是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但是，有别于其他行政组织的独特性在于，检察官个人的

“独立性”和检察官“同一体”原则两者的结合，后者是对前者的制约。具体而言，一方面，检察官个

人作为一个“独任制机关”对其所负责的案件具有侦查和处分的权限；另一方面，检察总长“对检察

厅的全体职员进行指挥、监督”〔１９〕，即，检察总长和检察长等上级检察官对各个检察官有指挥监督

权，有权把案件调到上级检察官负责，也有权在检察官之间互调，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检察官是检

察组织中的一员，全体检察官的活动遵循一体化方针。在检察同一体原则下，检察官权限的行使

需要获得上级的认可；在规模大、影响面广的重大刑事案件中，不仅需要得到其所在的地方检察院

的认可，还需要向上级检察院（高等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报告，由上级检察院做出最终决定。此

外，上级检察院会定期对下级检察院从事的侦查、处分、出庭公诉等检察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通

过上述措施，检察组织对个案处理是否恰当进行内部检查和确认，在此基础上做出检察组织的判

断。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日本检察的正义首先通过检察组织的正义来实现。〔２０〕

需要注意的是，原则上检察组织不需要向外部公开或解释判断理由。例如，决定不起诉时，决

定不起诉裁定的正文中只会记载“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所以决定不起诉”或“承认犯罪事实，

但考虑到具体情节，所以决定不起诉”等结论性的文字，不会对不起诉理由做进一步说明。根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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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禁止法》第７３条第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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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禁止法》第８９条、第９０条、第９１条中规定的犯罪。

《检察厅法》第８条和第９条第２项。

中国学者的介绍参见裘索：《日本国检察制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８页。



者的分析，这样的做法与日本司法的独特性格密切相关。日本司法中所渗透的根深蒂固的概念

是，日本司法的对象是那些“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发生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与社会生活或经济生

活中的常规问题有别，刑事司法上处理的犯罪更是大大悖离社会常识的行为，在违法犯罪这一“非

常规世界”中，相关问题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无关，这样的问题需要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和

资质的专家集团。〔２１〕

（二）检察正义的外部保障

检察正义的外部保障主要通过“检察审查会制度”和“提交审判制度”来实现。

１．检察审查会制度

二战后，在检察民主化的过程中，为了对检察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衡，加强国民对司法的

参与和干预，检察审查会制度被创设。〔２２〕

１９４４年秋，占领军司令部（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ｉｅｄ

Ｐｏｗｅｒｓ［ＧＨＱ／ＳＣＡＰ］）为了实现检察的民主化，建议日本政府考虑采用检察官公选制度和陪审团

制度。法务厅（后改为法务省）讨论后认为两种制度都不适合日本的国情，决定采用日本特色的

“检察审查会制度”，并于１９４８年正式制定了《检察审查会法》。检察审查会是民间组织，委员共１１

人，从一般国民中选出，其职责是审查检察官决定不起诉是否合理，认为明显应该起诉的，做出建

议起诉的决议。需要注意的是，检察审查会决议的性质是“建议”或“参考”，对检察官最终是否起

诉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２３〕换言之，即使检察审查会认为决定不起诉不合理，检察官也没有义务

遵照检察委员会的决议重新提起诉讼。从１９４８年到２００８年为止，检察审查会共审查案件１５３１３６

件，其中被重新侦查的案件有１６９４８件，最后重新被起诉的案件有１４０８件，仅占总数的８％。〔２４〕

如何使检察审查会制度彻底发挥作用成为１９９９年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赋予检察审查会决

议法律上的约束力作为重要议案被提出。〔２５〕 这一议案最终被立法机关所采纳，２００４年修改了法

律，导入了“起诉议决制度”。

起诉议决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虽然检察审查会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做出了“符合起诉条件的议

决”，但是，检察官重新做判断时仍然决定不起诉，或者在３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没有对检察审查会

的议决做出任何处理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审查会开始第二阶段的审查。〔２６〕在第二阶段的审

查中，８名以上的委员认为“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不正确，应该起诉”时，就此做出“起诉议决”，制作

议决书，将其誊抄本送交法院。〔２７〕此时，法院应该指定律师，由律师代为履行检察官的职责，提起

公诉。〔２８〕新导入的起诉议决制度正式赋予检察审查会决议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而强化了检察审

查会的职能，具有“修正国家追诉主义”〔２９〕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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郷原信郎『検察の正義』〔筑摩書房·２００９年〕，頁６２。
出口雄一「検察審査会法制定の経緯（刑事司法の大転換）」法社会学７２号１５３頁（２０１０）。
三井誠「検察審査会制度の現状と課題（検察審査会法三○年〈特集〉）」現代刑事法６９号８３頁（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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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伊藤栄二「検察審査会改正の経緯及び概要について（特集　検察審査会制度の改正）」法律のひろば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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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４巻１１号３９頁（２００２）。

《检察审查会法》第４１条第２款。

《检察审查会法》第４１条第６款和第７款。

《检察审查会法》第４１条第９款和第１０款。

新屋達之「法律時評　本格始動した改正検察審査会」法律時報８２巻１１号２頁（２０１０）。



２．提交审判制度

“提交审判制度”（又称为准审判制度）是起诉独占的法定例外。１９４８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

法》第２６２条首次规定了提交审判制度。该条规定，在公务员滥用职权践踏人权案件中，检举人对

检察官决定不起诉不服的，有权请求法院将案件提交审判。如果法院认可请求理由，就会指定律

师，由律师代为履行检察官的职责，提起公诉。〔３０〕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１日，依据该制度提起公诉

的案件一共有２１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共２３名。〔３１〕

三、司 法 的 效 率

经过“二战”后的司法改革，在日本，一切司法权都归属于法院，不另外设置管辖行政犯罪的特

别法院。随着轻微犯罪案件数量的激增，迫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中如何兼顾

司法效率成为新问题。

（一）简化司法程序

对应方法之一是，简化司法程序。具体的制度有“简易审判程序”和“立即审结程序”两种。

１．简易审判程序

《轻犯罪法》刚颁布实施之后的一段时期，以违反该法被送交检察院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

被起诉，换言之，不起诉率非常高。〔３２〕主要原因在于，作为该法前身的警察犯处罚令和违警罪即

决例曾被用作为镇压民众的政治工具，前车之鉴让人们担心新制定的《轻犯罪法》会再度被用于实

现不正当的政治目的，侦查权会再度被利用作为蹂躏人权、镇压民众运动的工具，所以，检察官在

决定起诉此类案件时会格外慎重。〔３３〕为了打消上述的疑虑，一方面，政府反复声明，《轻犯罪法》

绝对不是用以镇压民众的运动；并且，违警罪即决例和警察犯处罚令被废除后，相关案件的处理全

部经由司法程序，所以，行政权力滥用事件不会再度发生。另一方面，警察组织内部也在对警察执

法进行自律。历史上残存的顾虑逐步被消除。

对轻微犯罪案件，检察官不会因为其轻微而决定不起诉。日本检察官起诉的对象原则上是有

罪判决可以被期待的案件，对那些可能被科处罚金刑的轻微犯罪，只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足，

检察官也会提起公诉，但一般选择简易程序。〔３４〕有关简易审判程序的具体要求是，在没有争议、

事实清楚明白的轻微案件中，以犯罪嫌疑人同意采用该程序为前提，检察官在起诉的同时提出以

简易程序进行审判的请求，同时将书面文件和证物提交给法院，法院对这些书面文件和物证进行

书面审查，判定有罪，科处罚金刑。

在轻微犯罪领域，罚金刑广泛适用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刑罚威慑力的降低。具体而言，犯罪的

代价只不过是交一点罚金，这种印象一旦在民众中形成，那么民众就很难再感受到刑罚的威慑力，

也难以因畏惧于刑罚的威慑力而不去犯罪。关于如何恢复罚金刑的威慑力，日本文献中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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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５〕，熊倉武书，第１１４页。

法務省刑事局軽犯罪法研究会編著『軽犯罪法１０１問』〔立花書房·１９９５年〕，頁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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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法规违反致人死伤案件，检察厅改变了起诉的标准，起诉率大幅度降低（１９８７年的起诉率是５４％，到１９９７年

降到１４％），被科处罚金刑的人数也相应减少。



讨论。〔３５〕

２．立即审结程序

为了进一步提高轻微犯罪案件的审判效率，２００４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新增加了“立即审

结程序”，自２００６年起开始正式实施。〔３６〕有关立即审结程序的具体要求是，在事实清楚、情节轻

微、可以很快完成证据调查的案件中，以犯罪嫌疑人同意适用该程序为前提，检察官提起公诉的同

时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采用该程序进行审理的申请；并且，审判开始后，被告人对起诉书中记载

的事项供认不讳、承认有罪。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原则上采用立即审结程序，除非法院

发现存在其他理由以至于不能采用该程序。〔３７〕

立即审结程序的适用对象与简易审判程序相同，但在以下三点上有别于简易审判程序。其

一，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得到了充实和增强。采用该程序的前提是有犯罪嫌疑人和律

师的双方同意，或者至少有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和律师的保留意见。〔３８〕在做出同意的阶段，如果犯

罪嫌疑人迫于贫穷或者其他原因不能聘请律师，那么可以请求法院指定国选律师（即由国家选任

的律师，类似公派律师）。〔３９〕被起诉之后，法院依据职权为没有律师的被告人指定国选律师。〔４０〕

其二，当被告人做有罪陈述的时候，法官原则上必须按照立即审结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４１〕 其

三，法官一旦采用该程序进行审判，那么量刑的时候必须判处刑罚缓期执行。〔４２〕第三点也是对该

程序适用范围的限制，即，只有对可以判处刑罚缓期执行的、实质上轻微的犯罪才可以适用该

程序。

（二）罪与非罪的界定

从立法上，直接把轻微违法作为行政违反加以规定，提高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门槛，作为

提高司法效率的手段之一并非不能考虑。但是，为了提高刑法对公民和国家利益的保护水准，恰

当降低起刑点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理念。在讨论起刑点降低的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情

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即便作为犯罪被立法，是否总能引起警察执法、检察官起诉的“兴趣”？如果能

够引起“兴趣”的违法行为通常是情节比较严重的，那就有必要探讨罪与非罪之间的界定。

１．象征性立法的不提倡

在日本，像乱扔烟头这样的违反社区公共道德规范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由地方自治体立

法。〔４３〕有的地区是作为行政违法来进行立法；有的地区是整体上作为行政违法，但为了对社区内

旅游景点进行特别保护，规定在景点内乱扔烟头是犯罪；有的地区是整体上作为犯罪来进行立法；

有的地区认为这类行为不是制裁对象。然而，结合执法现状来看，即便是明文规定丢弃烟蒂的行

为是犯罪，也不能期待警察真的会去取缔这类行为；即便是警察去取缔这种行为并且送交给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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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伯仁志『制裁論』〔有斐閣·２００９年〕，頁２５。
此前，立即审结程序曾被用于解决道路交通法规违反案件。为了快速处理日益增加的交通案件，１９５３

年制定了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其中规定了交通案件立即审结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３５０条第２款和第８款。

《刑事诉讼法》第３５０条第２款第４项。

《刑事诉讼法》第３５０条第３款。

《刑事诉讼法》第３５０条第４款。

《刑事诉讼法》第３５０条第８款。

《刑事诉讼法》第３５０条第１４款。

《地方自治法》第１４条第３款规定，地方公共团体有权制定以轻微违法为对象的制裁法令。这里的轻微

违法是指应该被科处短期自由刑（最高刑期是２年）或财产刑（最高金额是１００万日元）的轻微违法。



官，也不能期望检察官真的会提起公诉；地方自治体针对此类行为制定罚则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

期待这类行为真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立法的意义仅在于，通过法律向公众宣告这是一种被

禁止的行为。此类立法被称为“象征性立法”。〔４４〕

象征性立法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其一，象征性立法可以被期待的只有规范宣示的功能，

但是，很难认为一种实际上不会被适用的罚则能够确实发挥这种功能。其二，处罚乱扔烟头这类

行为反而会折损刑罚的威慑力。原因在于，即使这类行为被规定为犯罪，但对行为人不过是科处

罚金刑，罚金刑的过多适用会给国民留下一个印象，刑罚也不是多了不起的制裁手段。其三，根据

日本的法律，对交不起罚金的行为人，会改为科处强制服劳役的刑罚。规定和适用罚金刑的初衷

就是尽量减少短期自由刑的适用，而改用强制服劳役的结果是，行为人最终仍以人身来承担刑事

责任，这便抹杀了罚金刑的初衷。与此相对，在此类案件中适用行政罚金会更具优势。理由之一，

行政罚金的执法过程不会给警察和检察官带来负担。理由之二，如果把乱扔烟头的行为作为行政

违反定性，那么当行为人没有能力支付行政罚金时，可以依法强制执行其财产（不能强制其服劳

役，因为强制服劳役不是行政制裁手段）。〔４５〕综上分析，笔者赞同，处理乱扔烟头这类行为时，适

宜选择行政制裁手段。

２．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模式

目前，在罪与非罪界线难以划分的轻微违法领域，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交错运用这种新模式

值得关注。典型的制度是，制裁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和逃避国税的行为人时适用的反则金（即，违反

罚则所科处的行政罚金）制度。

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方面，道路交通法规违反案件激增，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的行为人一

般被科处罚金刑，大量案件中科处罚金刑的结果是，罚金刑的威慑力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

了提高该类案件的处理效率，同时恢复罚金刑的威慑力，１９６７年修改后的道路交通法中增设了“交

通反则金制度”〔４６〕。适用交通反则金的条件有两个：其一，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行为事实上可以

构成犯罪；其二，该行为的情节不算恶劣，且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低。〔４７〕 交通反则金的科处程序

如下：首先，警察在事发现场告知行为人其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并且属于可以通过交纳

反则金处理的行为；此后，警察总部的最高长官会通知行为人交纳法定数额的反则金。行为人如

果在通知指定的期限之内交纳了反则金，则不再被起诉；反之，如果到期没有交纳，则按照通常的

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由检察官提起公诉，由法官进行审理。交通反则金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

用，据统计，２００６年查处的道路交通法规违反案件约８６０万件，其中通过交通反则金解决的案件约

７８６万件。〔４８〕

类似的反则金制度在《国税法规违反行为的取缔法》中也有规定。此类案件中科处反则金的

程序如下：税务官对国税法规违反行为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向辖区的国税局局长和税务负责人

报告调查结果。辖区的国税局局长和税务责任人通知行为人交纳反则金以及数额，并向其说明科

处反则金的理由。行为人接到通知后是否交纳完全自愿，如果在指定的期限内没有交纳反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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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茂樹「交通反則金制度（特集　道路交通安全の法と政策）」ジュリスト１３３０号１０頁（２００７）；植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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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无照驾驶等重大违法行为按照一般的刑事诉讼程序处理。

『平成１８年犯罪白書』。



那么税务部门就会将其违法行为检举到检察院，检察院接到检举后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提起公诉，

法院对此进行审理。

反则金不是刑罚，而是一种行政罚金。本应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以行为人自愿交

纳反则金为条件，免于被起诉，根据警察程序处理。在科处反则金的过程中，检察官实际上把一部

分权限转让给了警察。反则金也可以被视为刑罚的“转化（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形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则金制度并非起诉裁量延长线上的制度。理由在于，决定不起诉的前

提主要是犯罪嫌疑人没有再犯的可能性。但是在适用反则金的案件中，只要行为人支付了一定金

额的反则金即可免除刑事追诉，此类案件中，执法者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有再犯的可能性。此外，

决定不起诉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行为人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行为，但是在适用反则金的案件中，交纳

反则金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为人会反省自己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反则金制度所反映出来的立法

导向仅是，勒令行为人交纳反则金，以此足以处理此类案件。

四、日本轻微犯罪处理机制的经验总结

通过研究日本轻微犯罪处理的法治化过程，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其一，原则上，以长期剥夺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制裁必须由法官裁断。日本历史上也经历过警

察权力过度扩张的时期。但是，即便在当时，警察的权限也受到严格限制。首先，警察有权处理的

案件限于被科处“短期自由刑（２９日以下拘役）和罚金刑”的违警案件；而且，当事人对警察处理不

服时，有权要求“司法救济”。现今，迫于司法资源有限，为了兼顾司法效率，通过立法创设了反则

金制度。根据该制度，允许警察在处理特定类型的案件时例外地保留直接处理的权限。但这种权

限仍然受到严格限制，首先，反则金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案件可以因为行为人拒绝

交纳反则金而随时转化为刑事案件，经由司法程序解决。

其二，检察正义的实现需要制度上的保障。首先，检察官的独立性与检察组织的一体性相互

结合，承认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在检察组织一体性原则下，通过对案件的统一认定以及组织内的垂

直指挥监督来确保个案公正。然后，从民主化角度，检察审查会制度给检察的正义再加一层保障，

近年来随着“起诉议决制度”的导入，检察审查会的决定开始对案件是否提交司法审判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最后，在查办公务员滥用职权等特殊案件中，由于利益纠葛，检察正义的实现可能出现盲

点，提交审查制度对确保此类案件的正当处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处理轻微犯罪案件时，一般采用简易程序，以便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审结效率。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程序的简化与正当并行。首先，简易程序的采用由检察官提出申请，却以被告人的同

意为前提，由法官做出判断。同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传统的简易审判程序一般适

用于被科处罚金刑的案件，新创设的立即审结程序仅适用于可以被判处刑罚缓期执行的案件。然

后，审判在程序上被简化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却没有因此而打折扣。

其四，在实体法上将轻微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在设定低起刑点，表达了一国司法对危害公

民和社会利益行为的容忍程度，但是，对于执法从一开始就不被期待的象征性立法，这表明了纯粹

的实体法上的规定难以彻底解决罪与非罪的界分问题。日本在设计反则金制度中体现出来的行

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交错运用的思路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林喜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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